
技术咨询合同
(水土保持方案咨询 )

合同编号 :

签订日期: 2Ⅱ3 年ェ 月卫 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甲 、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

甲方委托乙方向其提供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咨询服务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

签订本合同以供遵照履行。

第一条 项目情况

本合同月艮务的项目名称为广西柳城农村合作银行综合业务大楼 ,委托单仙

为 广西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条 标的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开展技术咨询服务的内容为:编制 《广西柳城农村合作银彳

综合业务大楼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配合甲方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多

第三条 编制依据及标准

乙方应当根据国家现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项目所在地扭

方相关规范、标准编制报告。

第四条 履行期限、地点和提交成果方式

1、 履行期限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并收到全部资料后,⒛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爿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初稿。提交初稿后按甲方、专家及水行政主管部门意丿

修改、完善报告,并配合甲方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 履行地点:项 目所在地 。

3、 提交成果方式:提交报告纸质版二套,电子版二套。

第五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时间、方式

1、 本合同服务费为追”⑴0。00(大写:柒万叁仟陆佰元),双方同意扌

以下方式支付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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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提交方案报告报批稿后五日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一次性服务费

￥73600.0Q(大写:柒万叁仟陆佰元 )。

2、 支付方式为甲方转账至乙方指定的以下账户

户名: 一众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开户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东葛支行

则攵乓升:  8113001013700194042

第六条 技术资料的保密及技术成果的归属

1、 甲、乙双方应当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技术资料、数

据、商业机密等信息进行保密,否则应当按照本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承担违

约责任。

2、 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

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乙方;甲方利用乙方的工作成果完成的新的技术成

果,属于甲方。

第七条 双方权利及义务

1、 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1)甲 方应当在收到乙方提供的资料清单后五日内,完整提供编制报

告所需的相关资料 ,、 对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为 乙方

开展工作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 ;

(2)甲 方有权在乙方提交约定的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若 甲

方在五个工作日没有提出意见,则视为认可该报告 ;

(3)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乙方服务费,并依法缴纳水

土保持补偿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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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方有权就报告涉及的技术问题向乙方咨询 ;

(5)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交报告,在本合同约定的期

限内要求乙方作必要的补充或修改,要求乙方配合甲方取得水土保持批复。

2、 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甲方委托项目报告的编制工作,并对

报告的质量负责 ;

(2)配合甲方取得批复文件 ;

(3)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在编制完成后归还甲方 ;
(4)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服务费;

(5)若 甲方在合同期间对咨询服务内容作出变更 (如增加过程监测 ),

或者原始资料、数据有重大变动 (超过 2o%及 以上的),导致乙方对报告作

重大修改 (修改部分超过 2o%及以上的)甚至重作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增加支付相应服务费用 ;

(6)非 因乙方原因导致未能取得批复文件的,乙方有权收取约定的全

部服务费。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责任

(1)甲 方应当按时提供准确、完整、真实、合法的资料,否则由此导
致的全部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与 乙方无关,乙方有权迟延提交工作
成果 ;

(2)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的,自逾期之日起,甲方应当

以本合同总服务费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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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责任

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导致编制工作延误的,自 延误之日起,乙 方应当以本

合同总服务费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 本合同生效后,各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

约的,违约方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给守约方造成的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保险费、鉴定费等费用支出。

第九条 争议解决

1、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未尽事宜的,由双方另行协商。因履行本合

同产生争议的,双方应本着友好的态度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当事

人可向任意一方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甲、乙双方同意将本合同约定的联络方式用作接收本合同成果以及

在发生争议或诉讼时的送达地址和联络方式,若有变化的,应 当在三日内

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未经书面通知的,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本合同约

定的地址或联系人即视为有效送达。

第十条 合同变更、生效及份数

1、 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2、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自双方履行完毕约定的全部义务之

日终止。

3、 本合同一式星份,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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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袋
蓝

肖

有

商业银行股份有

联 系 电 话 :1359” 10” 1

联 系 地 址 :柳 城 县 大 埔 镇 河 东 大 道

276号          ˉ

签署日期:⒛⒛ 年 C月 纟 日  签署日期:⒛⒛ 年 f月 8日

联 系 电话 :15277147⒆ 4

联系地址 :

呼

 
ι

项目联系人:谭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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